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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廣深港高鐵(一地兩檢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保和平、保普選大聯盟 

就《廣深港高鐵(一地兩檢)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書 

 

保和平、保普選大聯盟(大聯盟)一向以和平方式，為關心及愛護香港的巿民發

聲，更勇於組織港人對挑戰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份子說不。我們曾舉辦三次全

港簽名運動，包括反佔中、還路於民及撐普選，更獲歷史性 183萬港人支持。 

 

這一次廣深港高鐵即將通車，對香港百利而無一害，惠民政策卻受到一些立心

不良的人挑戰，其中包括立法會反對派議員，法律界人士，港獨份子，既指鹿

為馬偷換概念，更歪曲法律觀點，蓄意誤導港人，籍此破壞香港未來。作為大

聯盟的代表，我希望就《廣深港高鐵(一地兩檢)條例草案》提出兩項意見。 

 

一、毋忘法律事實！ 

 

我請大家留意兩個日子──1990年 4月 4日和 2017年 12月 27日。1990年 4

月 4日是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香港《基本法》！而 2017年 12月 27日是人大常

委會全票通過，批准在高鐵西九龍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的《合作安排》決定草

案。 

 

當年有沒有人挑戰人大常委會通過《基本法》的法律地位及依據？答案是沒

有！反對派沒有，法律界沒有，國際間也沒有！因為大家明知中國憲法和立法

法規定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「制定和變動法律權」、「解釋憲法和法律權」、「立

法監督權」和「其他立法權」。 

 

2017年 12月 27日通過一地兩檢《合作安排》同樣是人大常委會這個機構，程

序也是一樣，今天的反對派及法律界挑戰什麼不合法性呢？ 

 

有法律界人士說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只可以視為一個意見」，這種講法完全荒

謬！亦有法律界人士問：「是否人大常委會不容挑戰？」更有人說：「（是否）但

凡全國人大常委會所說符合的便是符合」？這當然是對的！因為中國憲法及立

法法明文規定了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地位。 

 

當李飛主任在香港解釋三步曲行完的第一步，反對派終於如夢初醒，明白憲法

下人大常委會至高無上的立法及釋法地位，他們唯有轉移目標去針對一句「一

言九鼎」，來繼續誤導港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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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我再提醒大家一次，中國憲法規定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與法律具有

同等效力。 

 

「謠言止於智者」是正確的。如果香港過去有不少由謬論引發的「一地兩檢」

合法性爭議，這只可証明香港從不缺乏不智者。 

 

不過，居心不良的人只可以某些時候欺騙到一些人。七百萬香港人其實比他們

想像的精明得多。 

 

二）不能放棄香港的未來繁榮！ 

 

如果今天我們放棄「一地兩檢」，香港將喪失成為未來重要陸運中心的機會，請

問大家，我們是否願意變成高鐡系統裡一個可有可無的小站頭？ 

 

今天國家全力發展高鐵網絡，志在連接全國不同地區。以高鐵的速度及載客貨

量，目前只是起步。將來肯定對海運甚至空運都構成重大挑戰。就著一帶一路

的發展趨勢，有朝一日高鐡貫通亞歐非成為超級陸運網絡有何出奇？ 

 

香港是否在今天就決定我們退出陸運江湖，做個「二打六」角色算了？今天誰

出賣一地兩檢，就是出賣了香港的未來。 

 

七百萬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讓我在此警告及提醒所有立法會議員，歷史會

記住哪些人在《廣深港高鐵(一地兩檢)條例草案》投下棄權及反對票。 

 

保和平、保普選大聯盟 

發言人 周融 

 

2018年 3月 12日 




